
2023年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篇一

住所地：

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被申请人：工程有限公司

住址：

法定代表人：

请求事项：

一、请求法院解除对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区分行营业部
的银行账户内的存款x元冻结;

二、请求法院责令被申请人赔偿给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x元。

事实理由：

三、被申请人提供的商品混凝土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20xx年11月1日，申请人与被
申请人签订商品砼采购合同，双方约定被申请人为工程提供
混凝土，截止20xx年5月11日，被申请人提供的浇筑混凝土出



现严重质量问题，导致甲方x地产公司和监理分别发出工程暂
停令，对已浇筑的不合格墙体进行砸除，重新浇筑，并责令
停止使用被申请人提供的混凝土。为如期完工，申请人不得
不高价购买第三方混凝土。故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和约定的，应该按
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约定
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
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
承担修理、更换、重做、退货、减少价款或报酬等违约责任。
”因此，申请人不同意解除合同，并依法提出反诉，要求被
申请人重做、减少价款并赔偿申请人的经济损失x元。

四、被申请人申请法院冻结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区分行营业部
的银行账户系申请人的在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开立的基本账户，
冻结该账户导致申请人无法进行正常经济往来，资金无法正
常运转，并严重影响申请人的商业信誉，因此申请法院解冻
该账户，申请人愿意提供其他财产予以担保。即使被申请人
的主张成立，其申请法院冻结的数额已超过应予支付的金额。
因此，被申请人应予赔偿冻结申请人的银行账户给申请人的
商业信誉造成的损失x元。

综上，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
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对(20xx)银民商初字
第号民事裁定书进行复议，作出变更裁定，解除对申请人银
行账户及存款x元的冻结，并要求被申请人承担由于保全错误
给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x元。

此致

银川市xx人民法院



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篇二

单位地址：xx市xx区xx大道与xx高速交叉口南300米路东

法定代表人：姜

联系电话

申请事项

请求将保全查封的车牌号为豫宇通牌重型汽车壹辆(发动机号，
车架号)退还给申请人。

事实与理由

x年3月13日，申请人实业有限公司与购车人葛签订《汽车(买
卖)贷款服务合同》(下称服务合同)，约定葛以"分期付款方
式"购买发动机号为，车架号为宇通牌重型汽车壹辆，车辆总
价款396000元，葛支付30%的首付车款即119000元，其
余277000元申请汽车贷款，申请人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由张俊士提供反担保。该服务合同第八条第一款约定："在
乙方付清贷款本息及其他应付费用之前，甲方保留车辆的所
有权";且合同第十四条第一款还约定："在乙方依本合同约定
履行完毕对贷款银行和甲方的全部义务后，车辆所有权转移
给乙方，甲方并向乙方交付留存的材料"。

x年4月1日，申请人将标的车辆交付给葛x年4月19日，将该车
抵押给贷款银行并由申请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葛同贷款
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富广场支行签订《个人借款/
担保合同》，获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富广场支行
提供的动画小游戏大全网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迄今为止，葛
尚欠xx银行贷款xx元未予偿还。x年7月27日，葛驾驶该车发生
交通事故，之后，xx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受害人申请将该车辆
予以保全扣押。



车牌号为豫宇通牌重型汽车系申请人保留所有权的车辆，并
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所能保全的当事人的财产
范围。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请异议，请求
将保全查封的豫退还给申请人。

此致

二七区人民法院

异议申请人：实业有限公司

x年x月x日

附：1.《汽车(买卖)贷款服务合同》及葛身份证复印件;

2.《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复印件;

3.葛归还银行贷款及申请人代葛垫付银行贷款的凭证复印件。

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篇三

申请人：温州a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xx

职 务：董事长 住所：浙江省苍南县南宋镇宋阳路xxx号 联
系电话：

被申请人：张xx，男，197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安
徽省霍邱县冯井镇黄虎村五楼组； 电话：

申请人因张xx起诉欠款纠纷一案，对贵院作出对中钢集团安
徽刘塘坊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公司）应付工程
款1420000元予以冻结的裁定提出异议。



请求事项：

二、请求法院责令被申请人赔偿给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按1420000元的同期人民银行的贷款利率进行计算，期限为自
冻结日起至解冻日止。

1 事实理由：

一、申请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与原告张xx并无任何法律上
的债权债务关系。

被申请人自称，其曾于2013年7月12日对王某某提起过诉讼，
后因被告不明确而被贵院裁驳。如果被申请人真的认为申请
人应有偿债义务的话，为何在第一次诉讼中不起诉申请人，
面对这么大的标的额，我公司认为这不应该是其对事实的认
定错误或法律知识的欠缺的草率为之，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只
是为了诉讼程序的方便而随意起诉，对被申请人不负责任的
恶意诉讼行为，我公司保留追究其经济赔偿的法律权利。

二、被申请人在民事起诉状中诉称:“2011年11月温州b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将采矿工程转包给温州a建设有
限公司霍邱县周集分公司（以下简称a分公司）”不符合事实，
在法律上也无法成立。

2 的。

其次，在2012年2月25日，申请人通过正规的招投标程序与中
钢公司签署了《采矿合同》，编号为：工程12-001。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及《采矿合同》第十一条
第一点约定，为确保工程安全，采矿工程是严禁转包、分包
的。申请人是直接与中钢公司签署的《采矿合同》，自此之
外并未与b公司签署过任何法律文件，采矿工程转包一说不管
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无法成立的。



三、贵院认为中钢公司“应付被告王某某到期工程款1420000
元”，并对该工程款予以冻结是错误的。

采矿工程的合同主体是我公司与中钢公司，王某某只是a分公
司的负责人，并非合同主体，也非履约主体，我公司依约履
行完毕合同义务，相应的取得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也应是我公
司，贵院不应将该工程款的权利主体擅自变更为王某某个人。

申请人的该笔到期工程款被贵院错误冻结后，导致我公司无
法进行正常经济往来，资金无法正常运转，不仅影响年底工
人工资的发放，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因素，也严重影响了申
请人的商业信誉，给申请人与中钢公司及其他生意伙伴今后
的合作产生障碍。因此申请法院及早解冻该工程款，同时，
被申请人应予赔偿冻结申请人的到期工程款给申请人的商业
信誉造成的损失。

3 民事裁定书进行复议，作出变更裁定，解除对申请人到期
工程款1420000元的冻结，并要求被申请人承担由于保全错误
给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此致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4

a工程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二月一日

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篇四

住所地：

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被申请人：工程有限公司

住址：

法定代表人：

请求事项：

一、请求法院解除对申请人xx银行xx区分行营业部的银行账
户内的存款x元冻结;

二、请求法院责令被申请人赔偿给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x元。

事实理由：

一、被申请人保全申请人银行账户错误，申请人不是本案适
格被告，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供货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继续履行合同，不同意解除合同。

三、被申请人提供的商品混凝土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

x年11月1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商品砼采购合同，双方
约定被申请人为工程提供混凝土，截止20xx1年5月11日，被
申请人提供的浇筑混凝土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致甲方x地产
公司和监理分别发出工程暂停令，对已浇筑的不合格墙体进
行砸除，重新浇筑，并责令停止使用被申请人提供的混凝土。
为如期完工，申请人不得不高价购买第三方混凝土。故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
量不符和约定的，应该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



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
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
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做、退货、减少
价款或报酬等违约责任。”因此，申请人不同意解除合同，
并依法提出反诉，要求被申请人重做、减少价款并赔偿申请
人的经济损失x元。

四、被申请人申请法院冻结对方的银行账户。

系申请人的在xx银行申请开立的基本账户，冻结该账户导致
申请人无法进行正常经济往来，资金无法正常运转，并严重
影响申请人的商业信誉，因此申请法院解冻该账户，申请人
愿意提供其他财产予以担保。即使被申请人的主张成立，其
申请法院冻结的数额已超过应予支付的金额。因此，被申请
人应予赔偿冻结申请人的银行账户给申请人的商业信誉造成
的损失x元。

综上，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
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对(20xx)银民商初字
第号民事裁定书进行复议，作出变更裁定，解除对申请人银
行账户及存款x元的冻结，并要求被申请人承担由于保全错误
给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x元。

此致

银川市xx人民法院

x年x月x日

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是诉讼当事人为了自己将来的生效判决
权益得以实现而采取的一项保障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当事
人提交了书面的财产保全申请、作了相应的担保并提交了相
关证据，法院通常都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根据法律规



定被保全的财产应当限于本案争议的财产或被申请人的财产。
但在具体生活中，由于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很多财产经过流
转变成了案外第三人的财产，此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会导致
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案外人以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执行的标的的权属并非被申请人
所有，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以案外人的身份认为法
院采取的强制措施所执行的标的违反法律的规定，侵害其合
法权益，要求解除法院已采取的强制措施，将已执行的标的
归还原主，这就是案外人提出异议的过程。从其过程来看，
案外人异议包括以下内容：

1、提出异议的主体不是申请人，也不是被申请人，而是与标
的物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

2、采取强制措施的机构是依法行使职权的人民法院;

3、强制措施已经实施;

4、案外人提出异议主张权利并提供相关证据。

综上，根据案外人提出异议过程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财产
保全案外人异议的定义可归纳为：诉讼中，法院依法根据利
害关系人的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
措施后，案外人对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执行的标的主张权利，
并提供相关证据的过程。

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篇五

申请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
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

被申请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
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



请求事项：

请求人民法院对被申请人的.下列财产进行诉讼保全：

1.……

2.(写明财产的位置、数量、金额等情况)

本申请人提供如下担保：

1.……

2.……

特此申请。

此致

×××人民法院


